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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行政院函送呂委員學樟就警政署受理交通事故業務時，各項文

件格式應趨於一致性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533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0-320） 

呂委員就警政署受理交通事故業務時，各項文件格式應趨於一致性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

政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警政署自 102 年實施「警察機關受理網路申請道路交通事故資料作業規定」，對於有人受

傷或死亡之案件，民眾均可透過警政署全球資訊網頁線上申辦項目選項，即可線上申請道路

交通事故現場圖、現場相片、初步分析研判表、線上查詢辦理進度及下載委託書範本，提供

「多元申請、線上查詢、方便取件」，強化為民服務效能。 

二、本部警政署自 99 年 7 月份已製作統一版本之「道路交通事故資料申請書」置於警政署全球資

訊網供民眾及各直轄市、縣（市）警察機關下載使用，並於本（104）年 2 月 3 日函各警察機

關，對於民眾持警政署版本之申請書申請閱覽或提供相關資料，各警察機關應依規定受理，

目前計有 3 個警察機關（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為

配合相關業務之推動及因應轄區特性，新增或調整申請書部分欄位，惟無論民眾持警政署或

地方警察機關版本申請資料，各單位仍應受理，以保障當事人權益。 

（二十八）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台灣手工業推廣中心近年業務收入成

長率均低於來臺觀光人數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531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0-297） 

許委員就台灣手工業推廣中心近年業務收入成長率均低於來臺觀光人數問題所提質詢，經交

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近 3 年業務衰退原因： 

(一)101 年 3 月起國父紀念館門市每月租金自新臺幣 11 萬元提高至 81 萬元，致 101 年度盈餘

大幅減少，惟決算盈餘 251 萬 2,279 元，尚能自主營運。 

(二)102 年度較 101 年度衰退主要係因國父紀念館西側入口為配合裝修封閉近 4 個月，影響中

心門市營業收入；另因中心桃禧門市 102 年 3 月租約到期結束營業，致每月平均營業收

入減少約 56 萬元。 

(三)中心 103 年度業務收入因受當年太陽花學運影響，較歷年營收減少約 230 萬元，惟仍較

102 年度收入成長 12.96%。 

二、為提升營業收入 103 年下半年度起，積極辦理業務精進方案如下： 

(一)採用政府節能方案，如更換全館照明設備、展櫃、調整購物動線及汰換滯銷商品等，並

實施「全員找文創品」計畫，研發具有臺灣品牌特色的文創商品，至今已經新簽立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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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家廠商。 

(二)積極找尋新據點，目前接洽如文化部臺中歌劇院、臺中歷史建築市長官邸等，並積極參

與臺北近郊熱門景點之投標案。 

(三)目前業與中國大陸杭州千島湖店簽約，另規劃設立上海嘉定新城店及天津據點，透過代

銷模式前進中國大陸市場。 

(四)配合國際郵輪到訪，與國內旅行社配合安排遊客至中心參觀，另亦於臺北市各大飯店放

置中心宣傳 DM 及文宣。 

(五)強化網路商城電子商務之商品多樣化，並加強社群網路會員服務。 

(六)不定期舉辦行銷活動及週年慶等活動以提升營業收入。 

（二十九）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交通部與教育部推動「公車進校園」

政策，學校應加強學生交通安全教育，並以機車騎乘為重點。

建請學校也應繪製學校周邊危險路段，並製作交通事故教案，

提醒學生注意安全乙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530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0-294） 

許委員就交通部與教育部推動「公車進校園」政策，學校應加強學生交通安全教育，並以機

車騎乘為重點。建請學校也應繪製學校周邊危險路段，並製作交通事故教案，提醒學生注意安全乙

案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大專校院試辦公車入校園」業由交通部專案辦理，預定於本（104）年 9 月前定案，本

部將持續督促試辦學校完成配套措施，提高學生搭乘公車意願。 

二、另依本部 91 年 12 月 5 日修正發布「學校及社會交通安全教育執行作業要點」持續推動各級學

校交通安全教育，並以機車騎乘安全為重點，辦理情形如下： 

(一)利用友善校園週、各類集（週）會邀請專家學者宣導相關法規或案例，並結合才藝競賽

、騎乘機車（自行車）研習活動擴大宣教成效。 

(二)建立家屬聯繫函、交通安全資訊網頁、教育園地宣導走廊等多元方式進行宣導，並配合

道安扎根行動計畫發函各級學校要求於假期前加強宣導機車安全、行人道路安全及自行

車道路安全。 

(三)每年均辦理交通安全教育執行情形觀摩研習，精進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承辦人之技能，並

配合交通部「機車安全駕駛、防制酒後駕車、老人交通安全」之宣導主軸，置重點於機

車安全「防衛性駕駛」觀念宣教。 

(四)透過本部政策宣導節目-教育廣播電臺「教育開講」節目「如何培養國民交通安全核心能

力」專訪，與全國聽眾分享交通安全四大守則，讓正確觀念能予更多師生瞭解。 

(五)每年 3 至 6 月辦理「交通安全教育評鑑」，考核指標包含檢視學校是否了解交通安全狀

況，有無針對危險路段（口）擬定因應對策；並要求學校因地制宜，針對學生交通違規


